
博山区区级保留证照年检目录

序
号

部门 年检名称
关联权力事项或
公共服务事项

设定依据 年检周期
收费标准
及依据

备
注

1
区教体

局
民办学校年检 无

    1.《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
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促进提高办学质量”；

    2.《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民办教育管理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
意见》淄政发〔2007〕8号：“(九)强化对民办学校的督导、年度检
查工作。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民办学校负有督导和检查义务。”

一年一检 不收费

2
区人社

局

《就业创业证
》（就业失业
登记证）年检

就业和失业登记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统一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

（鲁人社字〔2015〕191号）
一年一检 不收费

3
区人社

局
民办职业培训

机构年检

举办实施以职业
技能为主的职业
资格培训、职业
技能培训的民办
学校的年度检查

    1、《民办教育促进法》（根据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十一条：“举办实施学历教育

、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
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
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9月25日国务
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第十九条：“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

理职责：（一）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三）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
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给予行政处罚。”

一年一检 不收费



4
区人社

局
劳务派遣行政

许可延续
经营劳务派遣许

可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社部令2013年第19号）第十
八条：“劳务派遣单位需要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
满60日前向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并提交3年以来
的基本经营情况；劳务派遣单位逾期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
的，按照新申请经营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理。”

三年一延期 不收费

5
区民政

局
社会团体年检

社会团体设立许
可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第二十八条：“社会团体应当
于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
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
查。工作报告的内容包括：本社会团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

况、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人
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对于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
的规定发给《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对
其应当简化年度检查的内容。”。

一年一检 不收费

6
区民政

局
民办非企业单

位年检
民办非企业单位

设立许可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章第十九条：“登记
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
、变更、注销登记；（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三）对
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民办非企业单位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一年一检 不收费

7
区民政

局
非公募基金会

年检
非公募基金会设

立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五章第三十四条：“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
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对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实施
年度检查；（二）对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照本条例及其章
程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三）对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

表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

一年一检 不收费

8
区民政

局

养老机构设立
许可证年度审

验

养老机构设立许
可

    《关于做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淄民【
2014】16号

一年一检 不收费

9
区司法

局
律师事务所年
度检查考核

对律师事务所及
律师的年检注册
材料予以初审、

汇总、上报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司法部令第121号2010年4月
7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第四条县级司

法行政机关负责年度检查考核的初审工作。
一年一检 不收费



10
区司法

局

基层法律服务
所及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年
度考核注册

对基层法律服务
所及基层法律工
作者的年检注册
材料予以初审、

汇总、上报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 2000年3月30日
司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三十五条：
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每年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检查。第三十
七条：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检查，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
其提交的文件进行初审，并在出具审查意见后报送地级司法行政机关
。

一年一检 不收费

11
区交通

局

道路运输和道
路运输相关业

务考核

道路运输企业质
量信誉考核、道
路运输驾驶员诚

信考核

    《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六十三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

对道路运输和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服
务质量、安全生产等情况进行质量信誉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
布。《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办法（试行）》（交公路发
[2008]280号）第六条“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
的职责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工作”

一年一考核 不收费

12
区交通

局
道路运输证审

验
道路运输证审验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09年第3号
发布，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35号修订）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货运车辆进行审验，每年审验一次。审验内
容包括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车辆结构及尺寸变动情况和违章记录
等。

一年一检 不收费

13
区水务

局

城市污水处理
经营许可证年

审

城市污水处理经
营许可

    《山东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许可标准》、《山东省城市建设
管理条例》

一年一检 不收费

14
区林业

局
产地检疫合格

证年检
产地检疫合格证

核发
    《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森林植物检疫技术规程>的通知》(林护
通字[1998]43号):“《产地检疫合格证》的有效期为六个月。”

一年两检 不收费

15
区林业

局

猎捕非国家重
点保护陆生野
生动物狩猎许

可年检

猎捕非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狩猎许可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年2月批准，2016年2月修
订）第十五条第三款：“狩猎证每年验证一次。”

一年一检 不收费



16
区林业

局

《木材经营加
工许可证》年

审

《木材经营加工
许可证》核发

    《山东省木材经营加工暂行办法》第十五条：“实行木材经营加
工许可证年审制度。年审时间为每年12月至次年1月。年审内容：1、
木材经营加工台账建立情况；2、林业规费缴纳情况；3、依法经营、

加工情况；对年审合格的，由年审机关在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正副本
上加盖“年审合格”印章。对逾期不进行年审的，其木材经营、加工
许可证自行失效；年审不合格的，责令限期纠正或停业整顿，整顿无
效的，取消其经营、加工木材的资格，并予以注销。”

一年一检 不收费

17
区文化

局
出版物发行单
位年度核验

出版物零售单位
设立、变更主要
登记事项许可

    《出版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三十条：“中学小学教科书

由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其出版、发行单位应当具有适应教
科书出版、发行业务需要的资金、组织机构和人员等条件，并取得国
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教科书出版、发行资质。纳入政府采购
范围的中学小学教科书，其发行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中学小学教科
书的出版、发行业务。”

一年一检 不收费

18
区卫计

局
医疗机构校验

医疗机构执业登
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

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校验1次；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医
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机
关办理。

一年一检：二级以
下医疗机构（不包
括二级）；三年一
检：二级及以上医

疗机构

不收费

19
区卫计

局
医师定期考核 医师执业注册

    1.《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一条：“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应当按照医师执业标准，对医师的业务水平

、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状况进行定期考核……”  
    2.《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卫医发【2007】66号）第五条：
“…… 医师定期考核每两年为一个周期。”

两年一检 不收费

20
区卫计

局
护士延续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条例》第十条：“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执业

的，应当在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执业地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延续注册…… ”

五年一检 不收费

21
区卫计

局
乡村医生定期

考核
乡村医生执业注

册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乡村医生的考核工作；对乡村医生的考
核，每2年组织一次。”

两年一检 不收费

22
区卫计

局

医疗机构母婴
保健技术服务

许可证

医疗保健机构从
事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许可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满继续开
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办理
审批手续。”

三年一检 不收费



23
区卫计

局

《母婴保健技
术考核合格证

书》

从事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许可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和《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由卫生部统一印制。”
三年一检 不收费

24
区卫计

局
放射诊疗许可

证校验
放射诊疗许可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 ”

与医疗机构校验同
步

不收费

25
区卫计

局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证复核

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八条：“…… "卫生许可证"两年

复核一次。”
两年一检 不收费

26
区卫计

局
《生育证》延

期
再生育审批

    《山东省生育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生育证全省范围内有效
。五年内未怀孕的，应到管理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办理延长五年有效期手续。”

五年一检 不收费

27
区卫计

局

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证校验

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机构执业许可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八条：“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机构的校验期为３年。发证部门每3年进行一次校验......”

三年一检 不收费

28
区卫计

局

《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人员合
格证》校验

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人员执业证书

核发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合格
证》的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持证人应持《合格证》、

单位审查意见、近3年内无重大医疗事故、无违背计划生育技术规范
和职业道德行为的证明文件，到原发证机关进行校验……” 

三年一检 不收费

29
区环保
分局

机动车环保定
期检验

机动车环保定期
检验单位开展检
测工作的业务监

管

    《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29日修订通过）第五十三
条：“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由机动车排放

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上道路行驶。
未经检验合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
标志。”

与机动车审验同步 市场定价

30
区安监

局
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年检

非煤矿山、烟花
爆竹、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使
用、经营）许可

证核发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

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

三年一检 不收费



31
区安监

局

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单位备案

非煤矿山、烟花
爆竹、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使
用、经营）许可

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十一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实行管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生产、经营、
使用、储存、运输实行许可和查验制度。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

、经营、购买、运输实行许可制度。禁止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储
存、提供、持有、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

三年一检 不收费

32
区安监

局

烟花爆竹经营
（批发）许可

证年审

非煤矿山、烟花
爆竹、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使
用、经营）许可

证核发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申请从事烟花爆竹批发
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受

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
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
营（批发）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申请从事烟
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

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
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负责人、经营场所地
址、经营期限、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

三年一检 不收费

33
区安监

局

烟花爆竹经营
（零售）许可

证年审

非煤矿山、烟花
爆竹、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使
用、经营）许可

证核发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申请从事烟花爆竹批发
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受
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
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
营（批发）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申请从事烟
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
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
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负责人、经营场所地
址、经营期限、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

两年一检 不收费



34
区交警
大队

驾驶证审验
机动车驾驶证核

发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修订，2016年4
月1日起实施）第七十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定期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机动车驾驶人按照
本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换领机动车驾驶证时，应当接受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审验。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
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在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

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但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
分记录的，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持有本条第三款规定以外准驾车型
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本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日内到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机动车驾驶人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

者核发地以外的地方参加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1、机动车驾驶证
换证时审验。2、
持有大型客车、牵
引车、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大型
货车驾驶证的驾驶
人，应当在每个记
分周期结束后三十
日内到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接受审
验。3、持有大型
客车、牵引车、城
市公交车、中型客
车、大型货车驾驶
证以外准驾车型驾
驶证的驾驶人，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人
员死亡承担同等以
上责任未被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的，应
当在本记分周期结
束后三十日内到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接受审验。

工本费10
元/本；国
家发改委
、财政部
《关于加
强和规范
机动车牌
证工本费
等收费标
准管理管
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发改
价格〔
2004〕

2831号）



35
区交警
大队

机动车审验 机动车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通过，2011年
4月修订）第十三条：“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
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
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对
机动车检验收取费用，应当严格执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
标准。”

机动车应当从注册
登记之日起，按照
下列期限进行安全
技术检验：（一）
营运载客汽车5年
以内每年检验

1次；超过5年的，
每6个月检验1次；
（二）载货汽车和
大型、中型非营运
载客汽车10年以内
每年检验1次；超
过10年的，每6个
月检验1次；

（三）小型、微型
非营运载客汽车6
年以内免检；超过
6年的，每年检验1
次；超过15年的，
每6个月检验1次；
（四）摩托车4年
以内每2年检验

1次；超过4年的，
每年检验1次；

（五）拖拉机和其
他机动车每年检验

1次。

公安机关
免费签章



36
区农机

局

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定期检

验

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定期检验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进行
免费实地安全检验。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对拖拉机的安全检验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安全检验为每年1次。

一年一检 不收费

37
区盐务

局
食盐零售许可

证年审
无

    《山东省食盐零售网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食盐零售许可
证》有效期三年，即三年一换证，每年复审一次，年检工作在每年的
3月-5月前完成。”

三年一检 不收费



博山区区级保留与证照核发、年检等挂钩的政府指定培训

序
号

部门 培训名称 承办机构
关联权力事
项或公共服
务事项

设定依据 培训对象 培训周期
收费标准
及依据

备注

1 区档案局
档案人员
岗位资格

培训
区档案局 档案利用

    《山东省档案条例》第十一条：“档案工作人员应当
忠于职守，遵守纪律，具备相应的档案专业知识、接受继
续教育和岗位培训。”

区直机关
企事业单
位档案工
作人员  

一年一次 不收费

2 区教体局
三级社会
体育指导
员培训

区教体局
三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

    《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
全民健身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

责有关的全民健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体育
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全民健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全民健身工作。”

开展社会
体育指导
工作的人

员

不定期 无

3 区卫计局 医师培训
省卫计委
委托省内3
家医院

医师执业注册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七条：“重新申请注册

的，除提交前款第二至七项规定的材料外，还应提交医师
重新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和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组织出具的业务水平考核结果证
明；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二年内未注
册者，申请注册时，还应提交在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
定的机构接受３至６个月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

符合培训
条件的拟
注册医师

按需参加
培训

培训机构
执行的收
费标准

4 区卫计局
护士临床
护理培训

市卫计委
委托的市
内定点医

院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护士执业注册
申请，应当自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日起3年内提出；逾

期提出申请的，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
交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教
学、综合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证明。
”

符合培训
条件的拟
注册护士

按需参加
培训

培训机构
执行的收
费标准



5 区卫计局
个人母婴
保健技术

培训

市卫计委
委托的医

院

从事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许可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第十条：“凡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
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施行结扎手术和
终止妊娠手术以及家庭接生技术服务的人员，必须符合《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的有关规定，经考核合
格，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家庭接生员
技术合格证书》。”

拟从事母
婴保健技
术服务的

人员

按需参加
培训

培训机构
执行的收
费标准

6 区卫计局
乡村医生
定期培训

区卫计局
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乡村医生培训规划，保证乡
村医生至少每2年接受一次培训。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培训规

划制定本地区乡村医生培训计划。”

乡村医生 两年一次 无

7 区卫计局
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
人员培训

区卫计局
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人员执业

证书核发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四

条：“（二）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组织的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技术基础知识考试和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操作技能考核
合格的证明文件。”

拟从事计
划生育技
术服务的

人员

按需参加
培训

无

8 区安监局

危险化学
品生产、
储存主要
负责人、
安全管理
人员培训

培训中介
机构

安全培训，提
高管理能力

    《安全生产法》第24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
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
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危险物品的生产、储

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
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
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
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

主要负责
人、安全
管理人员

初训48学
时复训每
年16学时

中介机构
根据成本

定



9 区安监局

危险化学
品经营主
要负责人
、安全管
理人员培

训

培训中介
机构

安全培训，提
高管理能力

    《安全生产法》第24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
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
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危险物品的生产、储
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

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
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
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

主要负责
人、安全
管理人员

初训48学
时复训每
年16学时

中介机构
根据成本

定

10 区安监局

金属冶炼
主要负责
人、安全
管理人员

培训

培训中介
机构

安全培训，提
高管理能力

    《安全生产法》第24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
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
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危险物品的生产、储
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

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
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
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

主要负责
人、安全
管理人员

初训48学
时复训每
年16学时

中介机构
根据成本

定



11 区安监局
低压电工

培训
培训中介

机构
安全培训，提
高操作能力

    《安全生产法》第24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
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
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危险物品的生产、储
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

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
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
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

低压电工
操作工

每三年复
审

中介机构
根据成本

定

12 区安监局

非承压电
焊金属切
割安全培

训

培训中介
机构

安全培训，提
高操作能力

    《安全生产法》第24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
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
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危险物品的生产、储
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

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
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
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

金属焊接
、切割操

作工

每三年复
审

中介机构
根据成本

定



13 区安监局
烟花爆竹
安全培训

培训中介
机构

安全培训，提
高管理能力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必须依照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部门制定的安全培训大纲实施。非煤矿山、危
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大纲及考核标准由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制定。煤矿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大纲及考核标准由国家煤矿安全
监察局制定。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金属冶炼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
人员的安全培训大纲及考核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主要负责
人、安全
管理人员

初训48学
时复训每
年16学时

中介机构
根据成本

定

14 区煤管局

煤矿企业
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培训

具备安全
培训条件
的生产经
营单位或

机构

无

    《煤矿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2号，2013年8月修订）第二条：“煤矿企业从业人员
的安全培训、考核、发证、复审及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
规定；《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第十四条“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应当接受安全资格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

格证后，方可任职。煤矿矿长除取得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
安全资格证外，还应当依法接受矿长资格培训，经考核合
格取得矿长资格证后，方可任职。矿长资格和安全资格应
当合并培训，分别审核发证。煤矿从事采煤、掘进、机电
、运输、通风、地测等工作的班组长应当接受专门的安全
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任职。本条前两款规定以外的
其他从业人员应当接受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安全培训，经

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副总以下
管理人员

一年一次 市场定价



15 区煤管局
煤矿班组
长培训

具备安全
培训条件
的生产经
营单位或

机构

无

    《煤矿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2号，2013年8月修订）第二条：“煤矿企业从业人员
的安全培训、考核、发证、复审及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
规定；《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第十四条：“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应当接受安全资格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

全资格证后，方可任职。煤矿矿长除取得煤矿企业主要负
责人安全资格证外，还应当依法接受矿长资格培训，经考
核合格取得矿长资格证后，方可任职。矿长资格和安全资
格应当合并培训，分别审核发证。煤矿从事采煤、掘进、
机电、运输、通风、地测等工作的班组长应当接受专门的
安全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任职。本条前两款规定以
外的其他从业人员应当接受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安全培

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煤矿班组
长

一年一次 市场定价

16 区煤管局
煤矿特种
作业人员

培训

具备安全
培训条件
的生产经
营单位或

机构

无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2010
年5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2013年8月修
订）第七条：“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以下简称煤矿安监
局）指导、监督全国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含煤矿矿井使用

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发证、复
审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煤矿特种作业
人员考核发证工作的部门或者指定的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
煤矿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发证、复审工
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和负责煤矿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发证工作的部门或者指定的
机构（以下统称考核发证机关）可以委托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责煤矿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发
证工作的部门或者指定的机构实施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
术培训、考核、发证、复审工作。”

煤矿特种
作业人员

三年一次 市场定价


